
律政司司長出席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就法律改革

委員會的建議的落實情況發言全文（只有中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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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律師今日（六月二十六日）

出席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，就法律改革委員會的

建議的落實情況的發言全文︰ 

  

主席： 

 

  今次是我第五次根據本事務委員會於二○一二年建議訂立

的機制，以法律改革委員會（法改會）主席的身分，向本事務

委員會匯報法改會的建議的落實情況。 

    

  作為律政司司長和法改會主席，我十分重視保持香港的法

律與時並進，亦相信本事務委員會及立法會其他各個事務委員

會可發揮積極作用，共同推動法律改革工作。 

    

  我本人、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及法改會其他成員均重視挑選

合適的課題供法改會考慮。此外，本人亦持續向政府相關決策



局或部門強調回應和跟進法改會的報告書的重要性。 

    

  主席和各位委員應已收到一份供今次會議討論的資料文件。

這份文件以列表形式，列出法改會自一九八二年發表第一份報

告書以來的每份報告書資料及落實詳情。法改會合共發表了 65

份報告書，就民事和刑事不同方面的實體法和程序法提出改革

建議。 

    

  在這 65份報告書中，有一份報告書建議對法律不作改變（註

一），其餘 64 份報告書的落實情況可以分為以下五個類別： 

    

  （一）35 份報告書的建議已獲全面落實，即 64 份報告書的

54.7%； 

  （二）8 份報告書的建議已獲部分落實，即 64 份報告書的

12.5%； 

  （三）16 份報告書的建議正在獲考慮或在落實之中，即 64

份報告書的 25%； 

  （四）3 份報告書的建議不獲政府接納，即 64 份報告書的

4.7%；及 



  （五）政府就 2 份報告書的建議，表示無意在現階段落實，

即 64 份報告書的 3.1%。 

    

  因此，我可以向各位匯報，在 64 份建議作出改革的報告書

中，已全面或部分落實的報告書合共有 43 份，政府表示不接納

的報告書有三份，政府已表示無意在現階段落實的報告書有兩

份，而其餘 16 份報告書現正由政府相關決策局或部門考慮或落

實中。 

 

  雖然至今仍有部分報告書並未得到落實，但整體上，自我

上次匯報後，落實法改會建議的工作有正面的進展，包括以立

法形式落實某些建議。 

    

  例如，為了進一步改善香港公司的清盤制度，《2016 年公

司（清盤及雜項條文）（修訂）條例》於二○一六年五月制定，

並於二○一七年二月十三日開始實施，以部分落實法改會於一

九九七年七月發表的《無力償債──第三部分︰關於《公司條

例》的清盤條文》報告書。 

    



  《2016 年仲裁及調解法例（第三者資助）（修訂）條例草

案》於二○一七年一月十一日提交立法會，以落實於二○一六

年十月發表的《第三方資助仲裁》報告書。該條例草案已於二

○一七年六月十四日獲得通過。 

    

  為了落實二○○九年八月發表的《刑事法律程序中的傳聞

證據》報告書，《2017 年證據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諮詢文件於

二○一七年四月二十一日發表，以徵詢法律專業團體、司法機

構和其他持份者的意見。諮詢期在二○一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完

結。視乎諮詢的結果，目前的計劃是在二○一七／一八年度立

法會會期將建議法例提交立法會。 

    

  此外，政府已就或將會就多份其他報告書擬定條例草案的

草稿，當中包括二○○五年三月發表的《子女管養權及探視權》

報告書（註二）、二○一○年六月發表的《出任陪審員的準則》

報告書、二○一一年七月發表的《持久授權書：個人照顧事宜》

報告書，以及二○一二年二月發表的《一罪兩審》報告書。 

    

  法改會十分重視報告書的建議能否獲得有效地落實。自二



○一三年起，法改會每次開會，落實進度必定是討論事項之一。

第二，法改會一直與各政府相關決策局或部門保持溝通，希望

它們定期向法改會提交最新的落實進度報告。第三，為方便公

眾了解落實進度，這些進度報告亦已上載到法改會的網站。我

會繼續與法改會的成員、本事務委員會和立法會其他各個事務

委員會合作，一同監察落實進度。 

    

  最後，我亦希望借此機會感謝本委員會以及立法會所有成

員一直對法律改革工作的支持。 

    

  多謝主席。 

 

註一︰《在刑事法律程序中有關供認陳述的可接納性的規管程

序》報告書（2000 年 7 月）。 

註二︰ 《子女法律程序（父母責任）條例草案》草稿。  

  

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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